
吉首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教评通[2025]5 号

关于开展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课程

评教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吉首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吉

大发〔2024〕35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课程评教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教课程及对象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为本科学生开设的所有课程（不包

括第一课堂中的集中实践环节、毕业环节和第二课堂）；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师（含外聘教

师），均为评教对象。

二、评教方式

本次评教实行学生评价、督导评价、学院评价三类主体相结

合的综合评价。

学生评教主体包括 2021 级（5 年制专业）、2022 级、2023

级、2024 级和 2025 级全体在校学生。学生通过教学质量管理平



台来对本学期所修课程进行评价（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评

价指标统一采用教学质量管理平台中所列出的指标体系，评价结

果由教学质量管理平台自动生成。

督导评价、学院评价由学院统一领导，评价范围覆盖学院所

有开设课程。督导评价以教师课程教学全过程为重点进行综合评

价，由学院督导组组织实施。学院评价以教师课程教学整体情况

为重点进行综合评价，由学院教研室（系、部）组织实施。评价

分值在≥90 的课程门次占学院本学期开课门次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25%，评价分值≥80 的课程门次占学院本学期开课门次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75%。

三、评教时间

学生评教在线上进行，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6 年

1 月 12 日。学生在此期间登录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平台进行评教

工作。

督导评价、学院评价在线上进行，时间截止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在此期间登录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平台进行评教工作。

四、评教数据处理

评教活动结束后，各学院教务办须将学院督导评价结果和学

院评价结果统一汇总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电子版发指定

邮箱。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评教结果进行统计，并开通查询



功能，供教师、教务管理人员查询学生评教情况，为学校进一步

改进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五、工作要求

课程评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为维护此项工作的权威

性、公正性和可信度，特作如下要求：

1.各学院务必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深入宣传，积极引导

做好评教工作，并进行督促与检查工作。要组织广大教师和学生

认真学习《吉首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尤

其要加强对学生评价工作的指导。

2.各位教师要正确对待评教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评教

过程或诱导评教结果。

3.学生评教前，应仔细阅读各项评教指标，根据任课教师授

课情况和切身体会，以实事求是、公正无私的态度，负责地评价

本学期任课教师的课程教学情况。对于学生评教过程，授课教师

无法查阅参评学生的信息，只能看到最终统计评价结果。评教过

程要独立完成，既不要影响其他同学，也不要代评代填。

4.参与学生评教既是学生应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对学校教学

工作应尽的义务。评教时一旦提交评教结果，评教信息不能再次

更改,请提交评教结果前认真核实。只有提交成功才算完成评价,

要确保对所有评教批次、全部课程及所有教师的都进行评价，避

免漏评。



5.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教任务。如果某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未进行网上评教，系统将自动锁定其个人信息，限制该生

进行网上成绩查询、网上课表查询和网上选课等权利。

6.评教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本学院教务办老师联

系，由教务办将问题汇总后与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协商解

决。

六、联系方式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尹老师、彭老师，电话：

0743-8227326，邮箱：106508127@qq.com

附件：

1.《吉首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吉大

发〔2024〕35 号）

2.学生评教操作手册

吉首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25 年 12 月 30 日


